江华县2022年乡镇污水治理补助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江华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全额拨款正科级单位，属一级预算单位，下设十股室及两个二级单位，内设股室为：办公室（政工室）、政策法规股（信访室）、计划财务审计股、行政审批服务及综合验收股、建筑业管理股、勘察设计和建筑节能股、城市建设管理股、村镇建设管理股（扶贫工作办公室）、房地产市场监管股（住房保障股）、人防指挥通信股。所属事业单位为：质监站、城建档案室。

核定人员编制39人，实有在职在编人数39人。

（二）资金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全省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21年度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的通知》（湘建村函[2021]64号）、《江华瑶族自治县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四年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2年）》（江政办发[2019]27号）文件精神，2022年县财政下达乡镇污水处理建设四年行动奖补资金1592万元，实际支付奖补资金1592万元。

（三）资金绩效目标

2022年财政下达了乡镇污水处理建设四年行动奖补资金1592万元，用于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资金到位率100%；实际支付1592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资金管理及使用均根据中央、省、市、县相关文件要求，严格遵守财政纪律，全部用于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预算绩效管理完成率100%，支出乡镇污水处理建设四年行动奖补资金1592万元，完成率100%。

三、项目资金组织实施情况

2022年乡镇污水治理补助资金总体目标是：完成白芒营、大路铺、河路口等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加快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服务乡村振兴。2021年我县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实现全覆盖，2022年重点实施二期管网建设，实现雨污分流，超额完成总体目标。
四、预算支出绩效情况

1.产出指标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我县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实现全覆盖，2022年重点实施二期管网建设，实现雨污分流，超额完成总体目标。
质量指标：工程竣工验收、环保验收并投入正常运行，已全部完成。

时效指标：按期完成率均达到100%。

成本指标：完成3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支付乡镇污水处理建设四年行动奖补资金1592万元，已支付完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经济效益指标：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收取适当的污水治理费用，将改善整个县的河流水系水质，避免排污带来的经济损失。

社会效益指标：服务乡村振兴，完成率100%。

生态效益指标：改善人居环境，实际有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污染治理设施的可持续性，污水处理设施投入使用年限要达到20年以上。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乡镇群众满意度达到100%。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及主要原因：

1.乡镇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不规范。码市、大圩2个污水处理厂建成后一直由镇政府代管，由于缺乏技术力量、运行资金，污水处理设施运营不正常，其中大圩镇的已暂停运行；水口、涔天河2个污水处理厂目前污水收集率偏低、进水浓度不达标，运行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2.入河排污口整治不到位。大圩中学和白芒营集镇两个入河排污口存在污水直排问题。

3.洪灾损毁的污水处理厂未及时修复。“6.22”洪灾导致界牌、蔚竹口污水处理厂水毁后未及时修复。目前界牌污水处理厂已基本修复，蔚竹口乡污水处理厂受损严重尚未修复。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

1.将码市、大圩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管理移交至县冯乘发展集团。根据2020年第58次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明确将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及污水主管道建设的特许经营权授予县城建投公司（县冯乘发展集团），因此，建议将目前由乡镇自行运营管理的码市、大圩污水处理厂移交至县冯乘发展集团统一运营管理。
2.两个入河排污口整治项目。
经市生态环境局江华分局、县住建局、冯乘发展集团及设计公司多次现场查看，制定了如下整治方案。

（1）大圩中学入河排污口整治方案

方案一：在大圩中学校园内建设1个污水处理池对该片污水进行简易处理后排放，有效解决大圩中学处入河排污口整治问题。

方案二：对大圩中学、大圩老街、易地搬迁安置点、第二小学片区进行污水管网配套建设，将该片污水集中收集接入大圩镇污水处理厂，有效解决大圩镇污水收集全覆盖问题。

六、有关建议

建议县财政安排入河排污口整治以及受洪灾损毁的污水处理厂修复资金，推进乡镇污水处理厂通水运行。              

                   江华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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